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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办法

（员怨怨缘年怨月员猿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缘年怨月员猿日河北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源愿号公告公布施行）

第一条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的有关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

会）根据主任的提名，任免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工作
室）主任、副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地区工作委员
会主任、副主任。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补充任命专

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第三条摇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因

故不能担任职务需确定代理人选时，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根据主任
会议提名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职务。直到主任能履行职
务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四条摇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大常委会根据省

长的提名，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以及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的职
务；决定省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的任免以及决定撤销他
们的职务。
第五条摇省人大常委会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名，任

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以及撤销他们的职务；批准撤销设区的市和地区所辖市、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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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院长职务。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的任免以及撤销职务。
第六条摇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大常委会根据主

任会议的提请，可以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撤销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职务须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报经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并报下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备
案。
第七条摇省人大常委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任

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人民检察院
分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决定撤销上述人
员的职务；批准设区的市和地区所辖市、县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
任免以及撤销他们的职务。
第八条摇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省人大常委会根
据主任会议的提名，分别在副省长、副院长、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
的人选。如主任会议提名的不是现任副职中的人选，省人大常委
会可先决定任命为副省长、副院长、副检察长，再决定代理省长、代
理院长、代理检察长。任命副省长、副院长、副检察长并决定其为
代理人选可以在一次常委会会议上进行。代理省长、代理院长、代
理检察长行使职权到下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省长、院长、
检察长为止。
决定代理检察长，由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大常委会分别报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九条摇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由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代理的人选。
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由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提名，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代理的人选。
第十条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事任免案，须写出提请

报告。提请任职的，要附被提名人简历、表现、考察情况和任职理
由。提请免职的，附免职理由。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请求辞职的人员，由本人以书面

形式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请求。
提请任免报告、辞职请求，均应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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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送达省人大常委会。逾期不能送达，本次常委会会议不列入议
程。
第十一条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事任免和辞职请求

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
对提请任免的人员需要进一步考察的，经主任会议决定转告

提请人进行考察并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十二条摇提请任免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和各工

作机构的领导人员，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决定
任免省政府组成人员，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提请
人应到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出说明。提请人不能到会说明的，
可以委托其他领导人到会说明。
省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人事任免案时，提请机关应派人到会

听取意见，并回答询问。
第十三条摇省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人事任免案后，被任命的

省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应到会作就职发言。
第十四条摇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的两个月内，省长应提请

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省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
省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出缺时，省长一般应在两个

月内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人选。
第十五条摇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人事任免案，在交付表决

前，提请机关要求撤回的，对该项任免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人事任免案时，对拟任免人选是否提

请常委会会议表决，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六条摇连续两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未通过任命的人

选，不得再提请任命同一职务。
第十七条摇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和各工作机构的

领导人员，省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及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及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
任免和撤职，采用无记名方式表决。
决定代理人员，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委员，采

用无记名方式表决。
对辞职请求的表决及对其他人员的任免、批准任免、撤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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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均采用举手的方式进行。
第十八条摇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人事任免案后，由省人大常委

会书面通知提请单位并抄送有关部门。
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请求后，书面通知请求辞职的本

人及其所在工作单位。
第十九条摇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人事任免名单都应载入《河

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代理人员、补充任命的人员、决定任免的

副省长、接受辞职的人员及被撤职人员的名单，由省人大常委会公
告。
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本机关工作人员及地区工作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省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及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及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
名单，由《河北日报》公布。
第二十条摇省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的人员，由省人大常

委会颁发任命书。任命书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署名。
决定的代理人员、补充任命的人员、决定任命的副省长和批准

任命的人员不发任命书。
第二十一条摇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集中任命的省政府组成

人员由省人大常委会召开颁发任命书大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颁
发任命书。
平时任命的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和各工作机构的

领导人员，省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及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及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由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该次常委会会议上颁发任命书。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其他人员的任命书，分别委托分管的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颁
发。
第二十二条摇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决定任免、批准任免、接受

辞职和撤销职务的人员，任职、离职时间，以常委会会议通过的时
间为准。不得提前对外公布，不得提前到职或离职。其中须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免的人员职务，应在批准任免
后公布。
第二十三条摇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员怨愿源年远月员圆日
源



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河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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